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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答案 
次別：全國各級農會第 5 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 

科目：會務行政有關實務 

職等：第七職等晉升第六職等 

一、 簡答題(共 4題，計 70 分) 

【第一題】 

1.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2 條有關農會正會員各款之資格條件規

定如下： 

中華民國國民，年滿 20 歲，設籍農會組織區域內，實際從事農業，申請加入

基層農會為會員者，依下列規定認定之：(4 分) 

(1)自耕農：以本人、配偶或同戶直系血親所有農業用地供農、林、漁、牧使

用，面積 0.1 公頃以上，或以依法令核准之室內固定農業設施，

面積 0.05 公頃以上，從事農業生產者。(6 分) 

(2)佃農：(5 分) 

�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面積 0.2 公頃以上，從事農業生產者。 

�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面積 0.2 公頃以上，從      

事農業生產連續經營滿 1 年。 

�自有農業用地面積未達 0.1 公頃，連同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或其      

他農業用地面積合計達 0.2 公頃以上，從事農業生產者。 

(3)公、私立各級農業學校畢業或有經農業主管機關、農業學術機構認定    

在農業上有利用價值之專著或發明，並現於農業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農會

從事農業推廣工作，且經其出具證明文件者。(4 分) 

(4)服務於依法令登記之公營或私營農場、林場、畜牧場、養蜂場，並實際從

事農業工作連續六個月以上之員工，有各該服務場所發給現在實際從事農

業工作之員工證明文件及薪資所得證明者。(3 分) 

2.農會辦理會員入會之審查作業流程(8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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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二題】 

1.依農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77 條規定，人事評議小組評議事項如下：(1 分) 

(1)除總幹事外編制員工之聘僱、職等及薪點。(1 分) 

(2)除總幹事外編制員工之解聘及解僱。(1 分) 

(3)除總幹事外編制員工之考核及升遷。(1 分) 

(4)除總幹事外編制員工之資遣、退休、優退、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卹。(1 分) 

(5)員工之獎勵及獎懲。(1 分) 

(6)復議案件之處理。(1 分) 

(7)總幹事交議事項。(1 分) 

2.依農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78 條規定，人事評議小組評議結果經總幹事核定後

辦理，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未設人事評議小組之農會，評議事項逕由人

事主辦人員擬議送經總幹事核定後辦理，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(2 分) 

【第三題】 

1. 適用法規： 

(1)農會辦理營繕工程採購時，應依農會財務處理辦法(第 8 章)第 51 條規定

辦理，即，農會營繕或購置、處分財產均以公開招標為原則，招標時由

監事會監察之，其結果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公開招標應比照政府機關

規定辦理，其價值在查核金額(工程採購為新臺幣 5000 萬元)十分之一以

下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用比價或議價為之(6 分)： 

�營繕或購置財產所需之特殊設備在同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區僅有一

家。(1 分) 

�營繕或購置、處分財產經登報招標二次僅有一家參加。(1 分) 

�購置財產無完全相同之程式可資比較。(1 分) 

�經理事會通過且報經主管機關備查之特殊原因。(1 分) 

(2)另接受政府補助，倘受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，且補助金額在公

告金額(新台幣 100 萬元)以上者，需適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。(2 分) 

 

2.營繕工程採購作業流程圖如下：(8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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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四題】 

農會召開法定會議，會務部門應辦理工作如下： 

1.事前準備(3 分) 

(1)訂定開會日期、時間地點後並會知各部門主管。 

(2)請各部門提出開會相關報告及議案並編訂議程。 

(3)開會 7 日前(包括例假日，但不包括發文日及開會當日)寄發開會通知給

應出席人員及有關機關、單位，並會知農會列席相關人員。 

*開會通知單對外行文規定：會員代表大會、理事會、監事會、農事小

組會議由理事長簽署。 

2.開會前(3 分) 

(1)佈置會議場所。 

(2)準備開會時各項所需物品。 

(3)排訂會議時工作人員（司儀、記錄、服務人員）。 

3.開會時(2 分) 

(1)隨時掌握會議進行相關程序及各項事宜。 

(2)確實記錄會議議案(會議結束前宣讀會議紀錄)。 

4.會議結束後…(2 分) 

(1)儘速完成會議紀錄並送相關人員判行（包括須紀錄簽署者）。 

(2)會議後 7 日內(不可扣除例假日)函送會議紀錄至相關單位及人員並報

主管機關備查。 

 

 

二、 申論題(共 1題，計 30 分) 

1. 依農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，農會編制員工為：(1 分) 

(1)聘任人員：經由農會會理事會聘任之總幹事及由總幹事就農會統一考試

合格人員中聘任之職員。(2 分) 

(2)技工、工友。(2 分) 

(3)上開人員之進用方式及規定如下： 

�總幹事：依農會法第 25 條，農會置總幹事一人，由理事會就中央或直

轄市主管機關遴選之合格人員中聘任之。(2 分) 

�聘任人員： 

I.依農會法第 26 條及農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11 條規定，由總幹事就農

會統一考試(新進聘任人員考試)之合格人員中聘任。…(2 分) 

II.依農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11 條規定，技工、工友得由升等考試及格

後晉升為聘任聘員。(2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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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技工、工友：依農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，農會進用技工、工友

，不得超過當年度主管機關核定之最高編制員工員額百分之十。…(2

分) 

2.農會聘僱除總幹事以外編制員工之相關作業方式及其規定如下： 

(1)召開人事評議小組，評議擬聘僱員工之職務(稱)、職等、職級、薪點及

生效日等內容(農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77 條)。(2 分) 

(2)發給擬聘僱編制員工聘僱通知書(載明職務、等級、薪給及到職期限)。 

*編制員工，收到聘僱通知書後十日內，應填具到職報告，檢具履歷表、

體檢報告及戶籍資料，向農會報到就職；無故逾期者，不予聘僱(農會

人事管理辦法第 31 條)。…(2 分) 

(3)新進員工到職，農會與編制員工雙方應簽署勞動契約，勞動契約應符合

勞動基準法規定，約定事項，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辦理(農

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4 條)。…(3 分) 

(4)於編制員工報到當日為其辦理勞、健保加保及退休金提繳申報作業(勞

工保險條例、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)。…(3 分) 

(5)於編制員工到職日起一個月內，向全國農會報送新進聘任人員訓練或新

進技工、工友訓練之受訓名冊 (農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12 條、第 13 條、

第 16 條)。…(3 分) 

(6)為編制員工辦理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或員工互助保證，其費用由農會負擔

(農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32 條)。(2 分) 

(7)其他應辦理事項，如建立員工資料、出勤資料、職名章、…等。(2 分) 

  

 

 

 

 


